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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

1.1 编制目的

为确保黄河平罗段、贺兰山和红崖子山防汛、抢险、救灾以

及山洪灾害监测预警预报工作有序进行，明确相关部门职责，建

立健全统一指挥、分级管理、职责明确、资源共享的应急机制，

做到有计划、有准备的防御山河洪水灾害，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

亡和财产损失，维护社会稳定，特制定本预案。

1.2 编制依据

(1)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等法律法规。

(2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

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》《宁夏回

族自治区突发事件应对条例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抗旱防汛条例》。

（3）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》《宁夏回族自

治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《自治区应对重特大水旱灾害

工作方案》等。

（4）依据《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导则》（SL 666—2014）

的有关规程、规范和技术标准。《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

案（2013-2015）》《宁夏 2013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

案》《平罗县山洪灾害调查评价项目分析评价专题报告》等文件。

1.3 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黄河平罗段、贺兰山防洪区域及红崖子山防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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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洪水灾害的防范和应急处置。洪水灾害包括：黄河洪水、山

洪沟洪水、洪水漫滩、堤防坍塌、水利工程损毁、村庄安全以及

次生衍生灾害。

1.4 工作原则

（1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坚持以人为本，立足于防大汛、

抗大洪、抢大险；贯彻“安全第一、常备不懈、以防为主、全力

抢险”的工作方针。

（2）在县委、政府及应急部门的统一领导下，实行行政首

长负责制，统一指挥、统一调度、分级分部门负责。

（3）实行属地管理、预防为主，因地制宜、区域统筹、突

出重点、兼顾一般，有效应对水旱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

失。

（4）坚持依法防汛，实行全民参与，军民、干群、平战相

结合。

（5）防汛抗旱并举，工程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，确保防洪

安全和城乡供水安全、粮食生产安全。

2 区域概况

平罗县位于宁夏银川平原北部、黄河中下游，地处东经105°

57ˊ42″—106°58ˊ2″，北纬 38°36′18″—39°51′13″

之间，是石嘴山市唯一所辖建制县。东与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相邻，

西以贺兰山分水岭为界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接壤，南与银川市贺

兰县比邻，北与石嘴山市惠农区相连。地势呈西南向东北倾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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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总面积 2086.13 平方公里。全县辖 7 镇 6 乡，26 个居委会，

144 个村委会，户籍总人口 31.25 万人。

2.1 气象、水文

平罗县地处内陆，属温带大陆性气侯。日照充足，年均气温

9.0℃，年平均最高气温为 16.0℃，年平均最低气温为 2.8℃。

干旱少雨，四季分明，春旱多风，升温快；夏季炎热，雨量集中；

秋季短暂，降温快；冬季干冷，雨雪稀少。昼夜温差大，无霜期

一般年份为 154 天。灾害性的天气是二月（农历）雨，造成土

壤板结、返盐，使小麦出苗困难或黄苗、坐苗；秋季时 有暴雨

冰雹。降雨主要集中在 6—9 月，局地暴雨是诱发山洪灾害发生

的主要原因。多年平均降水量 180mm，水面蒸发量 1200mm，干

旱指数 6.7，为干旱区。

黄河水量充沛，多年实测平均流量为 998 秒立米，年平均过

境水量 315 亿立米。黄河洪水期出现在 7—9 月份，多年平均最

大洪水流量为 3570 立方米/秒，实测最大洪峰流量为 6230 立方

米/秒。

2.2 水旱灾害防御基本情况

黄河平罗段：黄河从县境内由南向北纵穿而过，左岸南起通

伏乡团结村，经渠口乡、头闸镇，北至灵沙乡东灵村出境，河岸

线长 42.56 公里；右岸南起高仁乡八顷村，经陶乐镇，北至红崖

子乡王家沟村出境，河岸线长 63 公里。两岸共涉及 7 个乡镇 62

个行政村，人口 9.1625 万人，耕地 12.9 万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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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兰山山洪防御区：涉及崇岗镇 9 个行政村 48 自然村、国

营前进农场及平罗县煤炭集中区服务中心、驻平（崇岗镇）区、

市相关行政事业单位、学校、医院等，人口 1.3685 万人，耕地

6.92 万亩。

红崖子山山洪防御区：涉及红崖子乡 3 个行政村 18 个自然

村及精细化工工业园区等，人口 7739 人，耕地 1.79 万亩。

2.3 主要防汛防洪设施

（1）黄河左岸：主要有防洪堤和通伏四排口段丁坝群及护

岸、头闸邵家桥段、灵沙统一段 3 处丁坝群，现共有丁坝及人字

垛 91 座，护岸 1 处。新建标准化堤防（堤路双重作用）位于左

岸，以宁夏青铜峡为代表站，按20年一遇设计洪峰流量5620m3/s

设计，设计水平年采用 2020 年。堤防在县境内全长 42.56 公里，

堤身为土料填筑，堤顶为柏油路面，顶宽 26.7 米，相对地面平

均高度 2.2 米左右，穿堤建筑物 48 座。标准化堤防是我县黄河

左岸第一道防洪线，堤防的建成，可使我县黄河段防洪标准达到

二十年一遇，并充分发挥防洪工程的综合功用，为推进生态环境

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发挥巨大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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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化堤防安全责任人名单

标准化堤防防汛“三个责任人”名单

（2）黄河右岸：主要有防洪堤以及沿河 8 处丁坝群、护岸。

其中：防洪堤位于红崖子乡陶石公路以西 0.5 公里处，从红崖子

扬水站至苦水沟陶石公路，全长 10.3 公里，全部为土堤，顶宽

6 米，相对地面高度 1.5 米左右；主要的护岸丁坝群分别位于高

仁镇下八顷、六顷地、青沙窝，陶乐镇东来点、施家台子，红崖

政府责任人 主管部门及责任人 管理单位及责任人

姓

名

职

务
联系电话 单位

姓

名

职

务
联系电话 单位

姓

名

职

务
联系电话

张

万

青

县

政

府

副

县

长

13909528010
平罗县

水务局

蒋

海

龙

局

长
13909528010

平罗县水务

局河湖水政

防汛办

李

占

清

主

任
13709528646

政府责任人 技术责任人 巡查责任人

姓

名

职

务
联系电话 单位

姓

名

职

务
联系电话 单位

姓

名

职

务
联系电话

张

万

青

县

政

府

副

县

长

13909528010
平罗县

水务局

贾

华

荣

副

局

长

13909528010

平罗县水务

局河湖水政

防汛办

李

占

清

主

任
137095286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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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乡北崖、三棵柳、红崖子扬水站段，现共有丁坝、人字垛 196

座，护岸工程 5 处。

（2）镇朔湖三号沟堤防。位于镇朔湖三号沟东侧，全长 2.2

公里，三号沟原来用于排小水沟坡面积水，后由于工业园区的阻

断，洪水进入不了三号沟，因此，三号沟现在不承担防洪任务。

2019 年镇朔湖改造修复工程进行加高培厚，其目的是预防镇朔

湖水位过高，漫过东堤冲毁农田设施。

镇朔湖三号沟堤防安全责任人名单

镇朔湖三号沟防汛“三个责任人”名单

政府责任人 主管部门及责任人 管理单位及责任人

姓

名

职

务
联系电话 单位

姓

名

职

务
联系电话 单位

姓

名

职

务
联系电话

张

万

青

县

政

府

副

县

长

13909528010
平罗县

水务局

蒋

海

龙

局

长
13909528010

平罗县水务

局河湖水政

防汛办

李

占

清

主

任
13709528646

政府责任人 技术责任人 巡查责任人

姓

名

职

务
联系电话 单位

姓

名

职

务
联系电话 单位

姓

名

职

务
联系电话

张

万

青

县政

府副

县长

1390952801

0

平罗县水

务局河湖

水政防汛

办

李

占

清

主

任
13709528646

镇朔湖管理

所

付

文

斌

所

长
139953288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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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防洪设施运行

（一）黄河防洪设施

（1） 黄河左岸标准化堤防的建成，防洪标准提高，防洪能

力得到加强。通伏四排口河段距离黄河主流最近处已偎堤脚 50

米左右，最远处约 2 公里，通过黄河二期工程通伏四排口段对黄

河进行裁弯取直，导引黄河主流方向，有效提高了黄河防洪能力，

进一步保护我县堤防及滨河大道设施安全。随着黄河二期防洪工

程对四排口、邵家桥、统一段建设项目的进一步实施，黄河防洪

能力进一步提升。但防汛设施及护岸工程仍然分布不完善，设施

少，还不能完全有效的遏制黄河塌岸险情。

（2） 黄河右岸堤防长 10 公里，位于黄河红崖子乡段，经

2009 年进行加高培厚，工程防洪能力较前有所提高。但沿堤穿

堤建筑老化失修，运行功能下降，是防范重点。受河流的冲涮及

主河床的摆动，塌岸及码头塌陷险情经常发生。于 2015—2018

年进行黄河宁夏段黄河二期防洪工程第一批项目和第二批项目

工程实施，加强了黄河防洪工程防洪作用，对黄河东岸（右岸）

河段塌岸起到一定的防治效果。

近年来，河床，河道发生改道变形，多处河道防洪及护岸设

施受到洪水侵袭受损，险段险点多，黄河抢险加固工程难度大，

加之防洪工程的不完善，在通伏乡四排口、高仁乡六顷地、陶乐

镇东来点、施家台子等段坍塌险情仍然存在，是黄河防汛的重点。

（3） 河道滞洪区内影响防洪因素及隐患增多。随着近几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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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经济利益驱动，在河道范围内人员活动增多，对行洪安全造成

一定影响。黄河河道及丁坝群中形成了多处落淤滩地，极易发生

当地农民圈田种地现象，为防洪安全埋下险情隐患。

（二）贺兰山防洪设施

（1）镇朔湖拦洪库。位于贺兰山东麓沿山洪积扇以东，崇

岗镇下庙村，占地面积 7.86 平方公里，总库容 1540 万立方米，

防洪有效库容 861 万立方米。经 2019 年提升改造后，总库容为

2500 万立方米，有效防洪库容 1470 万立方米。设计防洪标准 20

年一遇，校核防洪标准 100 年一遇。

（2）山洪河道。主要山洪沟道有大、小水沟、青石沟、西

峰沟、汝箕沟。进入镇朔湖拦洪库的行洪沟道有 6 条，分别是：

南大闸沟、箱涵沟、一号山洪沟、二号山洪沟、北大闸沟、三号

山洪沟。汝箕沟洪水经文革沟入大武口区星海湖南域。

（三）红崖子山防洪设施

现有 5 个山洪拦洪库，上马道、中马道、下马道、红崖子山

前拦洪库及王家沟拦洪库。下马道拦洪库因工业园区扩建，库区

被占用，已基本无蓄洪库容，下马道、中马道和上马道山洪经泄

洪沟分别入红崖子山前拦洪库一号库和二号库，其中二号库洪水

经红崖子泄洪沟入黄河，入一号库洪水经精细化工园区公路涵入

都思兔河入黄河。王家沟水库现主要为工业园区生产、生活供水，

也兼有防洪，洪水由泄洪道经都思兔河入黄河。

（四）非工程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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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兰山、红崖子山防洪区域山洪灾害防御非工程措施建设项

目：2010 年-2021 年，平罗县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共建设

29 个自动雨量监测站、18 个自动水位监测站、视频监测站 6 个，

配备简易雨量监测站 26 个，简易水位监测站 15 个；完成了县级

预警监测平台，乡（镇）、行政村配置无线预警广播及配套预警

设备 40 套，电动报警器 4 个，手摇报警器 76 个，铜锣 87 套。

建立县、乡（镇）、村、组、户五级山洪灾害防御责任制体系，

利用多种方式宣传山洪灾害防御知识，对各级责任人、技术人员

进行山洪灾害专业技术知识培训，组织开展山洪灾害避灾演练

等。

3 组织机构与职责

水务局成立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，在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及

应急部门的领导下组织开展水旱灾旱防御工作。水务局局长任组

长，分管副局长任副组长，各单位、科室主任、副主任为成员，

小组办公室设在河湖水政防汛办。领导小组下设五个工作组，即

监测预警工作组、抢险救援工作组、技术保障工作组、物资保障

工作组、信息报送工作组。

3.1 平罗县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职责

平罗县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在县委、县政府、县应

急部门统一安排部署下，负责领导、组织、协调水旱灾旱防御及

防凌方面的监测预防管理工作，贯彻落实各级防汛法规政策，在

区、市、县防指、县委政府及应急部门的领导下，组织开展本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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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水旱灾害防御及黄河防汛抢险救灾以及有关事宜的技术指导、

督查、协调处理等工作。统一指挥水旱灾害防御及防汛突发事件

及其次生、衍生灾害的预防管理工作。

发生重大或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，或者突发公共事件出现

复杂情况，超出单个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处置能力和工作职责时，

及时按程序上报县应急局负责指挥应对处置工作。

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按照职责分工和协同联运工作需

要，将各单位各科室按照职责分组织开展水旱灾害防御及防凌突

发事件及其次生、衍生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。

(1)监测预警工作组

组 长：局分管副局长黄霄

副组长：河湖水政防汛办主任

成 员：河湖水政防汛办

主要职责：负责对河道洪水、干旱情况及地质灾害进行监测、

预报，结合水文气象部门监测预报情况，为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

小组及时提供准确的雨情、和短、中期天气预报、短期气候趋势

预测等气象信息，对重要天气形势和洪涝、干旱、地质等灾害提

出预警信息发布建议。

(2)抢险救援工作组

组 长：局分管副局长董绍兵

副组长：灌溉管理中心主任、人饮站站长

成 员：局属各单位、科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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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职责：积极开展抗洪抢险、抗旱救灾等工作，最大限度

减少人员伤亡，将居民房屋、水利、交通、电力、通信等基础设

施和工矿企业水旱灾害损失降至最低，确保城乡供水安全、粮食

生产安全。

(3)技术保障工作组

组 长：局分管副局长闫建军

副组长：规划设计室主任、建设管理中心主任

成 员：规划设计室、建设管理中心

主要职责：负责开展黄河堤坝，导坝，排洪沟道等防汛基础

设施跑冒漏滴等技术性研究措施，提供技术处理方面意见建议，

确保防汛工程等基础设施安全。

(4)物资保障工作组

组 长：局分管副局长贾华荣

副组长：河湖水政防汛办副主任、局财务室主任

成 员：局办公室、财务室、灌溉管理中心

主要职责：负责汛期抢险所需的机械、应急泵、吨袋、铁锹、

丝、雨衣、手灯各类物资保障，并按照指挥部命令进行调用、调

拨。

（5）信息报送工作组

组 长：局办公室主任

副组长：局办公室副主任

成 员：局办公室、河湖水政防汛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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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职责：负责收集、协调、宣传、报道及新闻发布抗洪抢

险、抗旱救灾过程中的各类综合情况，正确引导舆论及信息报送

等各项工作。

3.2 县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办公室

县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办公室是进入汛期防汛抗

旱指挥日常工作机构，河湖水政防汛办。河湖水政防汛办公室在

汛期和凌汛期 24 小时值班电话为：0952—6012860，0952—

6012197，传真：0952—6012197，0952—6012197。

县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：在上级防

汛抗旱指挥部和应急部门的统一领导下，按照局水旱灾害防御工

作部署，组织、协调、指导、监督我局水旱灾害防御工作。协调、

组织成员科室、单位排查、治理和监控防汛隐患，落实水旱灾害

预防、预警措施；组织编制和执行水旱灾害防御预案；依据平罗

县应急体系总体规划落实应急体系建设任务和目标、预案演练活

动、业务培训和科普宣教工作；指导、监督基层组织和单位加强

应急管理工作；总结评估水旱灾害防御应急管理工作和水旱灾害

突发事件处置工作；指导、监督各责任单位加强水旱灾害应急管

理和水旱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，承担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

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4 预报预警

4.1 监测预报

密切气象、水文等信息沟通，加强汛情会商机制。及时与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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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部门加强对异常天气过程的雨情水情监测和预报，水文部门加

强对凌、汛情等水文信息测报、分析研判及时将结果向局防汛抗

旱指挥部上报；对发生或可能发生的重、特大水旱灾害及时做出

评估，通过广播、电视及各类信息发布平台，向全县发布预报预

警信息，做到及早预警，并通知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准备。

4.2 预警级别划分

水旱灾害分为特别重大、重大、较大、一般四级。分别对应

一级预警，二级预警，三级预警，四级预警。

本预案水旱灾害分级指标主要考虑以下九种类型灾害：人口

伤亡、洪涝受灾人口、城乡饮水困难人口、城市干旱缺水、农作

物受灾、黄河洪水、山洪、水库垮坝和堤防溃决、直接经济损失，

按照辖区内水雨情及实际情况，将本预案水旱灾害预警级别

划分为四个等级。一级预警：汛期黄河水位快速上涨，堤防、穿

堤建筑物由于发生重大险情和遭遇洪水袭击以及其他不可抗拒

因素而可能决口，河道管理范围内及沿河乡镇临河村庄被淹，危

及人员生命财产安全，国家重要电力、交通、水利设施安全受损。

二级预警：汛期黄河水位快速上涨，堤防临水，水利工程基础设

施受损及危及沿河村庄安全全。三级预警：汛期黄河水位持续上

涨，河滩地被淹，河岸堤坝坍塌，但不危及人命生命财产安全。

四级预警：汛期黄河水位上涨造成河岸塌岸，河水倒灌，滞洪区

内部分滩地被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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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预警信息发布与报告

暴雨预警信息由平罗县气象局联合水务局会商发布，洪水预

警信息由石嘴山市水文分局联合县水务局发布，山洪灾害预警由

平罗县水务局联合平罗县应急局、县气象局发布，干旱预警信息

由平罗县水务局联合平罗县应急局、县气象局发布。

按照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规

定，一级水旱灾害预警信息报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，由自治

区水利厅发布，二级水旱灾害预警信息由自治区水利厅发布，三

级、四级水旱灾害预警信息由市、县（区）水行政主管部门发布。

平罗县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监测和预

报信息报告后，要及时组织会商、分析研判，对可能引发一般和

较大级别的水旱灾害事件监测、预报、预警信息，向局水旱灾害

防御领导小组报告，做好处置工作，并按照程序向县应急局或上

级指挥机构报告。对可能引发特别重大、重大级别的水旱灾害事

件的监测预报预警信息，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按照相关要求

及时报告县应急局或上级指挥机构，并按照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突

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做好预警信息发布工作，同时向

县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及责任单位通报。

4.4 预警行动

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办公室实行 24 小时领导待岗值班

制度，随时保持与气象、水文及相关部门的联系，掌握天气、河

道水文变化趋势，做好各类信息收集处理、上报和传达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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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接到预警信息后，要密切关注天气

变化及事态进展，按照县应急局或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统一安排

和部署，组织协调局成员单位按照应急预案和各自职责采取有效

措施，做好应急准备和防范应对工作，并及时向县应急局和县防

汛抗旱指挥部动态报告有关信息，避免或减轻水旱灾害损失。

各责任乡镇水利站、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、其他基层组

织和村(社区)接到预警信息后，应当进行宣传动员，组织群众做

好防范应对工作。

5 应急处置

5.1 信息报告

水旱灾害信息的报送和处理，应快速、准确、详实，重要信

息应立即上报，因客观原因一时难以准确掌握的信息，应及时报

告基本情况，同时抓紧了解情况，随后补报详情。

水旱灾害发生后，事发地乡镇水利站或局各单位基层站所责

任单位、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办公室应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将灾

情等信息报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组长。一般情况下应逐级上

报，必要时可越级直接报上一级防汛抗旱指挥部门。

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接报后及时向县应急局、县委、县

政府报告，并按照有关要求上报区、市防办。

按照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

作联络员报告制度的通知》（宁政办[2016]164 号）要求，水旱

灾害发生后，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在向县人民政府首报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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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信息的同时，报告联络员姓名、职务、联系方式、出发时间、

到达现场时间或拟到达现场时间。如在应急处置过程中更换联络

员，要及时报备。

应急联络员包括：事发地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赶赴现场指挥先

期处置工作的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和随同前往的县人民政府办公

室负责人或应急局领导；县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各成员和责任

单位负责人及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；赶赴现场局有

关领导及科室、小组主任；县有关部门、单位领导和应急工作机

构负责人均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联络员。

5.2 先期处置

当达到预警级别时，应立即启动应急响应，必要时成立现场

指挥部。在采取紧急措施的同时，向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、

应急局或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。根据现场情况，及时收集、

掌握相关信息，判明事件性质和危害程度，并及时上报事态的发

展变化情况。对特大、重大、较大突发水旱灾害事件或者有向特

大、重大、较大突发水旱灾害发展趋势的，事发地政府和相关单

位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按照相关应急预案，组织开展先期处置工

作。

5.3 人员撤离方案

在发生超标准洪水时，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协同乡镇组

织动员群众沿撤离路线迅速撤离危险区域。水务局与沿河乡镇组

建联合巡查组，对沿两岸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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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 响应启动

根据水旱灾害分级情况，将水旱灾害应急响应分为 I 级、II

级、III 级和 IV 级。

应急响应启动后，可视事态发展及其情况变化对响应级别及

时进行相应调整，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造成损失。事态有扩

大趋势或以扩大，需启动高级别应急响应时，应及时报告上一级

防汛指挥及应急救援指挥机构。

（1）I 级响应

发生特别重大水旱灾害时，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组织相

关单位紧急会商研判后，向县、市、区、应急局及防汛抗旱指挥

机构提出启动 I 级响应建议。经批准，由自治区应急委宣布启动

I 级响应决定，并向各有关单位发布启动相关应急响应的命令。

自治区应急机构统一领导和指挥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和有关

市、县（区）及部门、单位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各项工作；视情况，

自治区应急厅可向国务院或有关部委提出支援或委派工作组来

宁指导应急处置工作。

（2）II 级响应

发生重大水旱灾害时，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组织相关单

位紧急会商研判，向区、市、县应急局及区、市、县防汛抗旱指

挥机构提出启动 II 级响应建议。经批准，由自治区防汛抗旱指

挥部宣布启动 II 级响应决定，并发布启动相应应急程序的命令。

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领导、指挥有关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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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和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开展水旱灾害应对工作。

（3）III 级响应

发生较大水旱灾害时，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组织相关单

位紧急会商对水旱灾害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研判，研判后，向区、

市、县应急局及区、市、县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提出启动级 III 响

应建议。经批准，由市应急局宣布启动 III 级响应决定，并发布

启动相应应急程序的命令。必要时，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派出

工作组赶赴受灾现场，指导事发地人民政府开展水旱灾害应急处

置工作。

（4）Ⅳ级响应

发生一般水旱灾害时，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向县应急

局、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，立即组织相关成员单位和专家进行

会商，对水旱灾害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研判，向县应急局及县防汛

抗旱指挥机构提出启动Ⅳ级响应建议。经批准，由县应急局宣布

启动Ⅳ级响应决定，并发布启动相应应急响应的命令。必要时，

市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派出工作组赶赴受灾现场，指导事发县(区)

人民政府开展水旱灾害应急处置工作。

5.5 响应措施

局各科室各单位根据水旱灾害发展情况和需要，采取以下措

施。

（1）搜救人员。立即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和广大群众开展自

救互救，同时协助解放军、武警、消防等各方面救援力量，调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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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防汛物资等救援设备，按照职责任务分工，开展救援工作。

现场指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，指挥现场救援队伍实施救援工作。

现场救援队伍要服从统一指挥调度，加强衔接和配合，做好自身

安全防护，快速反应，高效处置，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。

（2）工程抢险抢修。出现水旱灾害或水利防洪工程发生重

大险情时，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根据事件的性质、影响范围、

危害程度等，迅速对事件进行控制，组织开展防洪抢险和抗旱救

灾工作，并立即向县应急局、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或上一级防汛抗

旱组织机构部门报告。重要堤防的险情抢护、决口堵复和水库重

大险情的处置应按照抢险预案进行。抢通修复因灾损毁的机场、

铁路、公路、桥梁、隧道等交通设施，协调运力，优先保证应急

抢险救援人员、救灾物资和伤病人员运输需要。抢修供电、供水、

供气、通信、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，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需要

和应急需要。

对历史上的重点险工险段或易出险的水利工程设施，局相关

业务科室、单位应提前编制工程应急抢险预案，以备紧急情况下

因险施策。必要时，请自治区防指派专家组赶赴现场，研究优化

除险方案，指导防洪抢险和抗旱救灾工作。

（3）安置受灾群众。协助相关乡镇、单位及时采取有效措

施，转移安置受困群众，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安置受灾群众。

（4）防御次生灾害。加强监测预警，防范因暴雨、洪水、

干旱等自然灾害引发的次生灾害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和更大财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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损失。组织专家对水库（水电站）、堤坝、堰塞湖、地质灾害易

发区等地区开展险情排查、评估和除险加固等工作，必要时组织

危险地区人员疏散转移。加强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设备、输油气

管道、输配电线路、军工科研生产重点设施的受损情况排除，及

时采取安全防范措施，排除安全隐患。

（7）社会动员。发生水旱灾害时，根据水旱灾害的性质、

影响范围、危害程度等，对重点地区和重要部分事实紧急控制，

防治事态及其危害的进一步扩大。协助相关单位加强志愿者服务

管理，引导志愿者有序参与抗洪抢险、抗旱救灾工作。必要时可

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水旱灾害事件的处置，全力投入抗洪抢

险、抗旱救灾工作。

（8）信息发布及舆情引导。防汛抢险信息发布应当统一、

及时、准确、客观、全面。汛情及防汛抢险动态等，由水旱灾害

防御领导小组统一审核和发布。涉及水旱灾情的，由水旱灾害防

御领导小组会同应急、民政、农业等部门审核和发布。信息发布

包括授权发布、组织报导、授权记者采访、新闻发布会等。重点

防洪区和发生局部汛情的地方，其汛情及防汛抢险动态等信息，

由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审核和发布。

信息发布主要内容包括：水旱灾害的种类及其次生灾害的监

测和预警情况，事件发生时间、地点、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，

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、事件责任单位基本情况等。发布形式主

要包括权威发布、提供新闻稿、组织报道、接受记者采访、举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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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发布会。

5.6 响应终止

（1）当水旱灾害得到有效控制、紧急转移和安置工作基本

完成、次生灾害的后果基本消除，以及交通、电力、通信和供水

等基本抢修抢通、灾区生活秩序基本恢复后，局水旱灾害防御领

导小组可视汛情、凌情发展态势，由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建

议县应急部门及防汛抗旱指挥部终止应急响应，并撤销现场应急

指挥机构。

（2）依照有关紧急防汛防凌抢险期征用的社会物资、设备、

交通运输工具等，在防凌抢险期结束后应当及时归还；造成占地、

砍伐林木的，在汛期结束后依法向有关部门补办手续；征用个人

财产的依法予以补偿，造成损失的要依法进行赔偿。

（3）紧急处置工作结束后，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协助

乡镇人民政府进一步恢复生活、生产、工作秩序，修复凌汛水毁

基础设施，尽可能减少事件带来的损失和影响。

6 应急保障

6.1 队伍保障

防汛抢险队伍分为：群众抢险队伍、非专业部队抢险队伍和

专业抢险队伍。

在防汛防凌抗旱期间，水务局组建抢险队伍，由各科室各单

位工作人员组成，主要以基干民兵 32 人为主。投入防汛防凌抗

旱救灾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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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物资保障

局防汛物资管理单位每年汛前应对库存防汛防凌抗旱物资

进行点验，提出补充完善物资意见建议。及时掌握新材料、新设

备的应用情况，及时调整储备物资品种，提高科技含量。

6.3 经费保障

防汛抗旱抢险资金做到专款专用，用于支持防汛抢险、应急

抗旱。如遇重大险情、灾情，资金有困难的，可申请中央特大防

汛抗旱补助费、自治区防汛岁修资金等。

6.4 技术保障

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应成立抗洪抢险、抗旱救灾技术专

家库，指导各地抗洪抢险、抗旱救灾工作。

7 恢复重建

7.1 善后处置

水旱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，各科室各单位根据各自职

责，开展善后处置工作，包括人员安置、救灾物资供应、工程修

复、恢复生产、灾后重建等善后工作。

7.2 灾害调查与评估

水旱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，局各科室各单位按照有关程

序组织灾害调查评估工作，并对应急处置工作进行全面总结，提

出调查评估报告或总结报告，报区、市、县防办和县党委、县政

府及县应急局。

水旱灾害调查评估报告包括灾区概况、分类受灾情况、灾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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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、结论和附件。

特大和重大水旱灾害调查评估工作由自治区水利厅负责组

织实施。较大和一般水旱灾害调查评估工作由市、局负责组织实

施。

8 日常管理

8.1 宣传培训

根据区域水旱灾害特点，有针对性地开展避险救援、减灾救

灾、法律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，动员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应对水旱

灾害事件，提高全社会应对能力。

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培训制度，组织应急管理人员、抢险救灾

队伍、志愿者等进行应急知识和技能培训。

8.2 预案演练

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组织开展本预案应急

演练。以检验、改善和强化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。专业抢险

队伍必须针对当地易发生的各类险情有针对性地每年进行抗洪

抢险演习。

8.3 预案管理与更新

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单位科室制订本

预案，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，报应急局及上级水旱灾害防御

部门备案。

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根据预案演练时发现的

问题、机构变化等情况，适时组织修订完善本预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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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4 责任与奖励

对在应对水旱灾害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，严重虚报、

瞒报事件情况的，依据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当事人的

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；对在水旱灾害应急处

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，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

关规定给于表彰和奖励。

9 附则

9.1 预案解释

本预案由平罗县水务局负责解释。

9.2 以上、以下含义

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，“以上”含本数、“以下”不含

本数。

9.3 预案实施时间

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1.平罗县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成员及联系电

话

2.平罗县水务局 2022 年防汛物资储备统计表

（以上人员信息随着人员变化随时更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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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罗县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各级责任人联系电话

序号 姓名 职责 单位职务 办公室电话 防汛值班电话 手机 备注

1 蒋海龙 组长 县水务局局长 6012259 6012860/6012197 13909527302

董绍兵 副组长 县水务局副局长 6012860/6012197 13895027606

2 贾华荣 副组长 县水务局副局长 6099356 6012860/6012197 13995028522

3 黄 霄 副组长 县水务局副局长 6012818 6012860/6012197 13895067958

4 闫建军 副组长 县水务局副局长 6012266 6012860/6012197 13995228086

6 李晨 成 员 水务局办公室主任 6023191 6012860/6012197 15809525020

7 陈小兵 水务局办公室副主任 6012197 6012860/6012197 15595318071

8 王雯叶 水务局财务室主任 6012979 6012860/6012197 13709521776

9 王建兵 河湖水政防汛综合办主任 6613360 6012860/6012197 13995068988

10 李占清 河湖水政防汛综合办副主任 6013877 6012860/6012197 13709528646

11 马鹤鸣 河湖水政防汛综合办副主任 6613360 6012860/6012197 13709527226

12 毛建军 灌溉中心主任 6099358 6012860/6012197 13895429008

13 郭跃进 灌溉中心副主任 6015236 6012860/6012197 13895327007

14 洪万林 灌溉中心副主任 6021882 6012860/6012197 13995368178

15 石学文 沿黄所所长 6012860/6012197 137095283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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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罗县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各级责任人联系电话

序号 姓名 职责 单位职务 办公室电话 防汛值班电话 手机 备注

16 李金宝 陶乐所所长 8011092 6012860/6012197 13995424561

17 姚占川 人饮站站长 6014288 6012860/6012197 13909529581

18 刘金虎 水保站站长 6613351 6012860/6012197 13209569999

19 朱国庆 水保站副站长 6013490 6012860/6012197 13909527012

20 丁吉龙 水务局建管中心主任 6099360 6012860/6012197 13323523398

21 张红娟 水务局建管中心副主任 6017698 6012860/6012197 15809628575

22 蔡占旭 水务局规划设计室主任 6012250 6012860/6012197 13709527636

23 袁焕玲 水务局规划设计室副主任 6012250 6012860/6012197 13639521199

24 付文斌 镇朔湖管理所所长 6012860/6012197 139953288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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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罗县水务局 2022 年防汛物资储备统计表

物

品单

位

帐篷

(个)

麻绳

(公

斤)

铁锤

(把)

铁铣

(把)

雨衣

(件)

雨鞋

(双)

手钳

(把)

手电

（把）

断线

钳

(把)

水泥

(吨)

小水

泵

(台)

细麻

绳(公

斤)

剪刀

(把)

救生

衣

(件)

编织

袋

(条)

8＃铅

丝

(吨)

22＃

铅丝

(卷)

吨袋

（个）

钢管

(吨)

水务

局
8 160 13 52 112 40 20 18 9 55 10 145 48 40 85000 23.6 4 2827

下庙

工作

站

8 14 30

合计 8 160 21 66 112 40 20 18 9 55 10 145 48 40 8500 23.6 4 2827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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